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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

保荐机构名称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明阳电路（300739）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李宁 联系电话：0755-23976376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曹子建 联系电话：010-83939202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、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次 

2、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不限于防止

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制

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 

是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、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每月1次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 

4、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次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次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次 

5、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0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不适用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6、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2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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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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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1、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

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

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 

2024年1-6月，公司实现归属于母

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,130.16万

元，同比下降47.69%。上述变化

的主要原因为受宏观经济波动、

原材料价格上涨及可转债付息等

因素影响，公司盈利能力有所下

滑。 

保荐人向公司了解了

2024年1-6月业绩下滑

的原因，未来的发展战

略及拟采取的措施，并

督促公司及时履行相关

信息披露义务，在定期

报告中对相关情况进行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披露。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 

1、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承诺 是 不适用 

2、2020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所作承诺 是 不适用 

3、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所作承诺 是 不适用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明 

1、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不适用 

2、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

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

2024年1月8日，因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在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

理期间未严格遵守执业行为准则，存在履职

尽责不到位的情况，未能督导发行人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、及时披露相关信息，违反了《公

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（2015年修订）》

第七条、第四十九条、第五十五条，《公司

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（2021年修订）》

第六条、第五十八条的规定，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对国泰君安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

督管理措施 

3、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不适用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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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代表人 ： ______________      ______________ 

李  宁              曹子建 

 

 

 
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 8 月   日 

 

 


